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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依据
	常见问题示例

	1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
	查验证书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申请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从事法定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服务（附件1），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可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取得相应资质证书，或者冒用资质证书、使用伪造的资质证书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服务。

	2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证书及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合同文件
	查验证书及抽查合同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二）不再具备资质条件或者资质过期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的。”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不再具备资质条件或者资质过期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3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证书及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合同文件
	查验证书及抽查合同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超出资质认可业务范围，从事法定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的；”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超出资质认可业务范围，从事法定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4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证书及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合同文件
	查验证书及抽查合同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安全评价检测检验资质证书的；”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出租、出借安全评价检测检验资质证书。

	5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情况
	查看工商执照等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十二条：“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
	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6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合同文件
	查验资料结合询问相关人员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开展技术服务时，应当签订委托技术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对象、范围、权利、义务和责任。”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的情况。

	7
	安全评价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法规标准执行情况
	查验安全评价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违反法规标准的规定开展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的；（六）违反有关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程序和相关内容的。”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法规标准的规定开展安全评价、检测检验；违反有关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程序和相关内容的情况。

	8
	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资料公开情况
	查验资料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十八条第二款：“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网上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按照有关规定在网上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的情况。

	9
	技术服务行为告知情况
	查验资料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十九条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应当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附件4）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接受资质认可机关及其下级部门的监督抽查。”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接受资质认可机关及其下级部门的监督抽查。

	10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相关人员现场勘验或工作情况
	检查出差记录，查阅有关影像资料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八）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等有关工作的；（九）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设备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的；”
	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等有关工作；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设备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的情况。

	11
	检查安全评价报告法规标准引用、关键危险有害因素、重大危险源辨识、对策措施建议与存在问题符合情况；检查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存在法规标准引用错误、关键项目漏检、结论不明确等重大疏漏情况
	检查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结合现场抽查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违反法规标准的规定开展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的；（二）违反有关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程序和相关内容的。”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法规标准的规定开展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12
	检查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
	检查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结合现场对比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九条“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结果负责。”
〔部门规章〕《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出具虚假或者重大疏漏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的；”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出具虚假或者重大疏漏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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